关于开展2022-2023学年第一学期

期初线上教学检查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、相关部门：

根据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变化，结合学校疫情防控实际，我校前四周采用线上教学方式，为进一步规范本学期教学组织，稳定教学秩序，确保线上教学质量，学校将于教学周第1-4周在全校范围内组织开展期初教学检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组织
学校成立校、院两级教学检查工作小组，组织实施教学检查工作。
学校期初教学检查工作小组
组  长：赵海平  

副组长：王莉  牟荟瑾  刘春宇

成  员：各院（部）负责人及质控办、校督导组、教务处、学工处工作人员。
院（部）期初教学检查工作小组

院（部）成立由院长（主任）任组长，教学副院长（副主任）、学工副院长任副组长，院级督导组、教研室主任、实验室主任、部分教师、辅导员为成员的教学检查工作小组。
二、检查方式
采取各教学单位自查和普查，校、院两级教学督导抽查和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。
三、检查内容
1.线上教学情况检查。对线上教学组织及准备情况（包括线上教学管理群组建情况、任课教师线上教学群组建情况、教师教学平台及资源准备情况），在线教学授课质量（包括教学资源准备、课堂设计、教学效果等），学生在线学习、互动等方面进行检查，学校质控办及督导组、教务处、各教学单位要全方位、全流程监控线上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。保证线上教学质量，做到线上线下教学同质等效；
2.教学资料准备情况，包括教案、授课计划等；

3.教学秩序运行情况，包括教师到课情况、学生课堂出勤情况；

4.重点听课教师教学质量检查。对新上课、上新课教师教学资料准备、教学方法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效果进行督查与评价；

5.2022年春季学期线上教学组织资料复查，包括试卷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复查，对考试的命题、评阅质量及存档情况，2022届毕业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，过程管理材料存档情况等进行重点检查。

四、时间安排及工作要求
1.各教学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期初线上教学检查工作方案，认真组织落实本单位开学初的教学工作，并对落实情况进行认真自查。并于8月22日前将检查方案（电子版）报质控办。

2.各教学单位院级督导要普查本单位的线上教学、教学资料准备和教学秩序运行情况；抽查2022年春季学期期末线上考试试卷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相关资料，秉承课程全覆盖原则，抽查试卷数不少于每门课程试卷总数的10%，抽查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资料的份数不少于本专业总数的20%，其中抽查外聘教师指导资料不少于抽查总数的50%。

3.校级督导重点检查新上课、上新课教师授课情况，抽查教学资料准备、教学秩序运行情况，重点抽查2022年春季学期期末线上考试试卷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相关资料。

4.8月22日前将重点听课名单（电子版）报送至质控办。

5.各教学单位对检查结果要及时进行分析总结，对教学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和措施。9月16日前将自检总结报告（纸质版、电子版）及附件报质控办。

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办公室 
2022年8月19日
